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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纺院学字〔2023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核

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（部）、各职能部门：

《学生资助管理办法》（常纺院学字〔2020〕32 号）已于 2023

年 4 月废止，附件 2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核实施细则》

进行了修订，并经 2023 年第 6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将修

订后的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核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4 月 25 日



— 2 —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格审核管理办法
（2020 年 12 月制定，2023 年 4 月修订）

第一条 为切实做好我校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贷款资格

审核工作，根据《省教育厅省财政厅关于印发<江苏省生源地信

用助学贷款资助对象贷款资格审核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苏教贷

〔2007〕5 号）以及《教育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监会关

于完善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若干意见》（教财〔2015〕7 号）、《教

育部 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保监会关于调整完善国家助学贷

款有关政策的通知》（教财〔2020〕4 号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

实际，特制订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相关政策：

（一）生源地贷款按年度申请、审批和发放。每生每学年不

超过 12000 元，贷款用于学生在校期间的学费和住宿费。

（二）生源地贷款期限原则上按全日制本专科学制加 15 年

确定，最短不低于 5 年（不含 5 年），最长不超过 22 年。学生在

校期间和毕业后 5 年为“不还本金、只付利息”的宽限期。

（三）2020 年 1 月 1 日起,新签订合同的助学贷款利率按照

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(LPR)减 30 个基点执行。学生在校

期间利息由财政补贴，毕业当年 9 月 1 日起利息全部由学生及家

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负担；毕业后第 6 年起按“等额本金法”

归还贷款本金。本息一年结算一次，提前还款的除应付本息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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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收其他费用。

第三条 学校主要负责对在校生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资格审

核，对入学时已经通过新生贷款资格审核的生源地贷款资助对

象，学校配合做好贷后管理工作。

生源地助学贷款学生资格审核由校大学生资助中心组织实

施。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面部署、指导、汇总和监督资助对象

贷款资格审核工作，负责部署实施贷款资格审核信息化管理工

作。具体工作由各二级学院负责落实。

第四条 各二级学院履行对本院在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

定、审核贷款申请人资格、配合贷后管理等职责。

第五条 生源地贷款学生资格审核遵循“方便贷款、严格审

核”的原则。

第六条 生源地贷款资助对象是指我校符合国家和省有关政

策规定的全日制专科生（含新生和在校生，以下统称“学生”）。

资助对象及其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组成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共同借款人。资助对象父母均已故的，可在其直系亲属、同学、

老师或近邻中选择一名 60 岁以下、无不良行为纪录、且有完全

民事行为能力的本地居民作为共同借款人。

第七条 生源地贷款资助对象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；

（二）诚实守信、遵纪守法；

（三）在校全日制普通专科生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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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学生入学前户籍与其家长户籍均在贷款申请受理机构

所在辖区内；

（五）家庭收入不足以支付在校期间完成学业所需的基本费

用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。

第八条 每年 4～5 月份，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全面部署生源

地贷款资格审核工作,受理生源地贷款学生预申请及续贷声明。

各二级学院按要求严格审核,并将符合生源地贷款条件的首

贷预申请学生信息录入江苏省生源地贷款管理系统（以下简称

“管理系统”），确保信息准确无误。

第九条 每年 5 月底前，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将书面汇总表

报校学生工作分管领导批准后，报送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

第十条 每年 6 月底前，大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向符合生源地

贷款条件的学生开具贷款证明。

第十一条 生源地贷款所需的材料:

（一）有效的学生证原件;

（二）学生和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身份证原件及复印

件;

（三）户口本;

（四）学校出具的生源地贷款证明。

第十二条 取得生源地贷款资格学生持生源地贷款所需材

料，与其家长（或其他法定监护人）一同向户籍所在地经办网点

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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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本办法依据《江苏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资助对

象贷款资格审核暂行办法》制订，外省生源学生参照本办法及当

地的具体办法执行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施

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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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院办 2023 年 4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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